
附件 1

2025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
报名考试实施办法

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

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教学〔2021〕3 号)和市

教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本市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

生工作的通知》（沪教委学〔2022〕51 号）的文件精神，结

合本市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的具体情况，现制定本

办法。本办法未涉及的内容，按教育部特殊类型招生工作年

度文件及本市有关文件执行。

一、报名、付费、咨询

凡符合市教委规定的 2025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秋季统一

高考招生相关报名条件者均可报考相应的艺术类专业。相关

要求将在 2025 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报名文件及上海市教育

考试院有关 2025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考试招生报名实施办法

中明确，另行公布。所有考生须办理文化和专业考试报名手

续，并经过报名资格审核通过。

（一）文化考试报名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年度报名文件及上海市教育考

试院有关 2025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考试招生报名实施办法执

行。

（二）专业考试报名

1.市统一组织的专业考试（以下简称“市统考”）

凡参加艺术类专业市统考的考生，须在 2025 年普通高

校考试招生统一报名的同时进行市统考各类别分项目的专

业考试报名。考生在网上报名时需仔细确认统考类别并勾选。



网上报名截止前，考生可多次登录系统修改本人报名信息，

系统以最后一次填写信息为准。

本市 2025 年艺术类专业统考分六大类别：美术与设计

类、书法类、播音与主持类、表（导）演类、舞蹈类、音乐

类。在艺术类专业统考报名考试阶段，六大类别之间不得兼

报。

戏曲类专业考试采用高校戏曲类本科专业招生省际联

考的方式（以下简称戏曲类省际联考）。戏曲类省际联考是

艺术类专业省级统考的一种特殊形式，由有关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招生考试机构、戏曲类本科专业招生高校（以下简称

招生高校)共同组织实施，考试成绩用于戏曲类专业招生录

取。招生高校不再组织其他考试。

2.高校组织的专业考试（以下简称“校考”）

凡报考校考的考生，也须于 2025 年普通高校考试招生

统一报名时勾选校考选项（校考招生院校及专业以教育部审

定为准），并按照校考高校公布的要求进行校考报名。

根据报考学校要求，参加校考的考生还须及时到学籍所

在的高中阶段学校或区考试招生机构获取《2025 年上海市普

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考试报考证》。

考生应持艺术类专业考试报考证和身份证，按照所报校

考院校招生章程或艺术类专业招生简章的规定，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校考的报名、付费、考试等相关工作。

（三）网上付费

高考大报名和艺术类专业市统考网上报名成功的考生，

须于规定时间内（届时以“上海招考热线”公告安排为准），

通过“上海招考热线”报名系统支付所选择的艺术类专业统

考项目相应的考试费用（每项艺术类专业统考报名费 20 元/



人，统考的每科目考试费 50 元/科）。各类收费标准如下：

艺术类专业

统一考试

美术与设计类 170 元

书法类 120 元

播音与主持类 170 元

表（导）

演类

戏剧影视表演方向 220 元

戏剧影视导演方向 170 元

服装表演方向 170 元

舞蹈类 170 元

音乐类

音乐教育类 220 元

音乐表演类

声乐方向或器乐方向
220 元

考生应慎重选择报考项目，网上缴费成功后不得修改所

选择的考试项目。缴费结束即进入考试编排环节，不接受退

费申请。

拟参加艺术类专业校考的考生，还须根据所报院校招生

简章要求，在院校规定的网站和时间进行校考科目的付费。

（四）网上咨询

为方便考生了解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招生相关政策，上

海市教育考试院将在 2024 年 10 月中下旬开展 2025 年上海

市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网上咨询。具体安排届时以

“上海招考热线”公告为准。

二、考试

艺术类专业的招生考试由专业考试（市统考或校考）和

统一文化考试两部分组成。所有考生均须参加上海市普通高

校招生统一文化考试，具体考试日期和安排以上海市教育考

试院公布为准。



专业考试分为市统考和高校组织的专业校考两种形式。

考生若报考艺术类专业市统考涉及的专业，必须参加市统考。

高校应在艺术类专业招生办法中明确告知考生须参加的市

统考类别。

（一）市统考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报名、命题、考试、阅卷评

分、确定市统考合格标准。

1.考试科目及时间

本市艺术类专业市统考分六大类别，部分类别细分方向

小类。具体包括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表（导）演类-戏

剧影视表演方向、表（导）演类-戏剧影视导演方向、表（导）

演类-服装表演方向、播音与主持类、舞蹈类、音乐类（音

乐教育类）、音乐类（音乐表演类—声乐方向）和音乐类（音

乐表演类—器乐方向）十个类别的考试。具体安排如下：

时 间 项 目 备 注

2024 年 11 月

16 日-17 日

表（导）演类-戏剧影视

表演方向、表（导）演

类-戏剧影视导演方向

专业统一考试

（具体考试科目时间详

见准考证）

表（导）演类-戏剧影视表演方向
考试科目：
文学作品朗诵、自选曲目演唱、形
体技能展现、命题即兴表演四科。
文学作品朗诵 100 分、自选曲目演
唱 50 分、形体技能展现 50 分、命
题即兴表演 100 分。四科总分为 300
分。

表（导）演类-戏剧影视导演方向
考试科目：
文学作品朗诵，命题即兴表演，叙
事性作品写作三科。
文学作品朗诵 50分、命题即兴表演
50分、叙事性作品写作 200 分。三
科总分为 300 分。



时 间 项 目 备 注

2024 年 11 月

16 日-17 日

播音与主持类专业统一

考试

（具体考试科目时间详

见准考证）

考试科目：

作品朗读，新闻播报，话题评述三

科。

各科目成绩满分均为 100 分，三科

总分 300 分。

2024 年 11 月

23 日-24 日

音乐类专业（含音乐教

育类、音乐表演类—声

乐方向、音乐表演类—

器乐方向）统一考试

（具体考试科目时间详

见准考证）

音乐教育类：

考试科目：

乐理，听写，视唱，器乐和声乐（器

乐、声乐科目设主、副项，由招生

高校自主确定主、副项安排）五科。

乐理 15分、听写 30 分、视唱 15 分、

主项 165 分、副项 75 分。五科总分

300 分。

音乐表演类-声乐方向或器乐方向：

考试科目：

乐理，听写，视唱，器乐或声乐四

科。

乐理 15分、听写 30 分、视唱 15 分、

器乐（声乐）240 分，四科总分 300

分。



时 间 项 目 备 注

2024 年 11 月

24 日

舞蹈类专业统一考试

（具体考试科目时间详

见准考证）

考试科目：

舞蹈基本功，舞蹈表演，舞蹈即兴

三科。

舞蹈基本功 120 分，舞蹈表演 150

分，舞蹈即兴 30分，三科总分 300

分。

2024 年 11 月

30日-12月1日

美术与设计类专业统一

考试

11月 30 日

8:30—11:30，素描

13:30—16:30，色彩

12 月 1 日

8:30—10:30，速写（综

合能力）

考试科目：

素描、速写（综合能力）、色彩三门。

各科目成绩满分均为 100 分，三科

总分 300 分。

2024 年 11 月

30 日

书法类专业统一考试

13:00—14:30，书法临

摹

15:15—16:45，书法创

作

考试科目：

书法临摹、书法创作两科。

各科目成绩满分均为 150 分，两科

总分 300 分。

2024 年 11 月

30 日

表（导）演类-服装表演

方向专业统一考试

（具体考试科目时间详

见准考证）

考试科目：

形体形象观测，台步展示，才艺展

示三科。

形体形象观测 150 分、台步展示 120

分、才艺展示 30分，三科总分 300

分。



2.考点设置

2025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统考采取按报名考

区统一分配考点的方式。最终考点待高考报名确定后再行公

布。

3.准考证下载及打印

网上报名、确认且付费成功后的考生，须在艺术类专业

统考各类别规定时间内登录“上海招考热线”报名系统，自

行下载市统考分项目的专业考试准考证。具体时间以“上海

招考热线”公告为准。

4.考务管理

为加强对市统考考试工作的管理与协调，确保 2025 年

全市艺术类专业统考工作顺利进行，本市成立 2025 年普通

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统考各类别工作小组，主要职责为全面

负责市统考各类别考试、考务组织与管理，协调并处理考试

和考务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各统考考点牵头考务组织工

作，落实考场安排及工作人员培训管理等。上海市纪委监委

驻市教卫工作党委纪检监察组、上海市教育考试院纪委及各

考点纪检监察部门对考试组织全过程进行监督。

5.成绩公布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负责市统考阅卷评分和组织协调工

作，各类艺术类专业统考仲裁小组将受理阅卷评分中各种需

要仲裁的问题。

2025 年 1 月中上旬，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公布各类别市统

考合格线，公示合格考生名单。

（二）校考

校考专业、招生要求、校考组织及合格证发放等相关政



策以教育部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最新要求为准，由招生高

校另行公布。

三、招生录取

根据教育部特殊类型文件要求，逐步提高艺术类各专业

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控制分数线，本市艺术类（除舞蹈类、

戏曲类）本科文化控制分数线不低于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的

75%。

2025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志愿填报与投

档录取相关办法另行公布。

根据教育部指导意见，为加强和改进本市普通高等学校

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艺术史论、戏剧影视文学等专业，

直接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参考考生综合素质评价，择

优录取；使用专业统考成绩作为专业考试成绩的艺术类专业，

在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和专业统考成绩均达到本市艺术类

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基础上，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

和专业统考成绩按比例合成的综合成绩进行平行志愿择优

录取，其中高考文化课成绩所占比例为50%；组织校考的高

校艺术类专业，具体内容和规定以教育部和上海市教育委员

会另行公布的文件为准。

四、违规处理

对在艺术类专业考试中违规的考生及有关工作人员，严

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国家教育考试

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

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艺术类专业考试是国家教育统一考试的组成部分。对在

艺术类专业省级统考或校考中被认定为作弊、提供虚假身份



证明材料取得资格的考生，根据有关规定一律取消其入学资

格、录取资格或学籍，并记入其考试诚信档案。

严禁有关工作人员、教职工尤其是专业教师，单独、联

合或委托举办高考艺术类应试培训、推广活动，严禁各级各

类学校为各艺术类应试培训机构提供场所或设施，对上述行

为一经查实，将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并对相关领导予以责任

追究。


